附件2

适用担保验放通关程序责任担保书

  编号：  关担保【200X】第  号

甲方：          海关        乙方：

地址：                      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为了适应高信用企业生产经营方式和满足海关监管要求，支持企业发展，按照海关规定，经乙方申请，甲方审核同意，并经海关总署授权，双方签定本担保书，适用乙方在全国各海关办理进出口货物的通关手续。乙方承诺，保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海关规章的规定，履行本担保书规定的各项义务，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甲方承诺，在法律、行政法规和海关规章许可的范围内，按照本担保书的规定协调各海关对乙方合法进出口的货物提供通关的便利。

第一条  除国家对进出境货物有限制性规定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担保的其他情形外，在确定货物的商品归类、估价和提供有效报关单证、缴清税费或者办结其他海关手续前，乙方可以凭本担保书并填制“进（出）口货物担保验放清单”，向海关申请先行办理货物验放手续。

乙方应当在海关规定的时间内补充提交有关单证或者信息，补交税款或者补办其他规定的海关手续。

    第二条  乙方委托代理人“提前报关”的，乙方应按海关规定通过17999网将电子委托书传输至中国电子口岸，并对代理人填制的报关单进行电子签名；乙方委托代理人向海关办理“担保验放”手续的，乙方应按海关规定通过17999网将电子委托书传输至中国电子口岸，并在“进（出）口货物担保验放清单”上签章。乙方应承担其代理人报关进出口货物的纳税、办结海关手续的全部义务，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条  乙方应当强化守法意识，自觉遵守海关各项规定，认真履行各项承诺，配合海关的检查，同时严格内部管理，并加强对其委托的报关、运输、仓储等企业的监督，防止发生内、外部人员利用甲方给予的便利从事走私违法活动。

经海关放行的进出口货物，乙方在装卸、保管、生产等环节发现与申报不符的，应当立即向海关报告，并补办海关手续。

    第四条  乙方应当依法设置、编制、保管会计账簿、会计凭证、会计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保证其真实、准确、完整地记录和反映进出口货物的有关情况，并在法定期限内妥善保存报关单证、进出口许可证件、合同、发票以及其他与进出口货物直接有关的资料，以备海关核查。
乙方使用计算机记账的，应当向甲方提供记账软件、使用说明书及有关资料，并向甲方开放其计算机记账管理系统供甲方核查。

    第五条  乙方发生重组、清算或者财务状况恶化等情况致使经营或者经济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时，以及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受到有关执法部门处罚等，乙方应当及时向甲方报告。

    第六条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以暂停对乙方适用本担保书所确定的便捷通关程序：

    （一）未依法设置、编制、保存有关簿记、资料或者记录不真实、管理混乱的；

    （二）未按照海关规定的期限办理补办进出口海关手续的；

    （三）拖欠税款的；

    （四）资信或者财务状况恶化的。

乙方在规定期限内改正或者改善的，甲方应当恢复对乙方适用本担保书所确定的各项便捷通关程序。

    第七条  乙方应当认真执行本担保书，发生拖欠税款，不履行海关行政处罚的，以乙方全部资产向海关承担履行缴纳税款及罚款、没收货物追缴款的义务。

    第八条  本担保书的实施，不免除乙方承担法律、行政法规、海关规章规定的其他义务和责任。

    第九条  本担保书应当经双方签字、盖章，自海关确定企业管理类别生效之日起（    年  月  日）生效。
    第十条  本担保书自生效之日起有效期1年。到期甲乙双方未提出终止执行本担保书的，本担保书有效期自动延期，每次延期1年。

第十一条  在本担保书的有效期内，如遇有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海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生变化，直接影响本担保书规定实施的，应先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海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执行。双方并应按上述规定及时协商修改本担保书。

    第十二条  本担保书一式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由海关总署、甲方、乙方各执一份。

甲方：             （盖章） 乙方：            （盖章）

代表：             （签字） 代表：            （签字）

日期：                      日期：

